关于做好2025年度我校教职员工学法考法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 大、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根据湖南省守法普法工作办公室的通知要求，现就做好2025年全校学法考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平台及考试对象
2025年度全省教育系统在职干部学法考法统一在“12348湖南法网.如法网”（网址：hn.12348.gov.cn）网络平台和如法网手机平台上进行。依据文件精神要求，我校参加对象为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以下简称学员）。2025年12月31日前年满58周岁的，以及正在休产假、因重大疾病等原因无法参加网上学法考法的，由学员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本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审核，本单位管理员在系统上对其设置免考。免考学员可不进行积分学习，相关证明材料交本单位管理员保存备查。发现通过设置免考或其他方式故意规避考试的，视为该学员未参加本年度学法考法。
二、具体工作安排
（一）基础信息更新。各总支管理员应全面掌握本支部学员的变化情况，并登录如法网管理员账号进行学员异动和信息更新操作。人员异动由调入单位管理员操作。各总支管理员需要核对的单位和人员信息项包括单位变更、单位属性选择、在职状态变化、免考情形变动、登录账号变更、人员新增等，其中行业选择为“教育（高校）”。各总支管理员组织总支全体学员对个人账号信息进行核对确认，个人核对仅需修改有变动的信息项，若遗忘登录密码可通过“忘记密码”找回或由单位管理员（宣传统战部毛杜娟老师）重置密码，重置后的密码为“000000”（注：重置后，个人需完成原始密码修改才能正常使用系统。新密码要求包含“数字、字母、特殊字符”三种类型，长度8位及以上的强密码形式）。
（二）网上学法。根据2025年全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安排，全省在线学法10月9日正式开始，学员必须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21时完成规定学分，各部门、单位要及时组织教职工登录“如法网”学法考法网络平台或手机平台进行学习，并在规定时间完成学分，务必确保各部门、单位学法合格率达到100%。其中，《湖南省国家工作人员“八五”普法导读2025》《湖南省国家工作人员应知应会法律知识导读》为公共必学内容，共100学分， 学满该100学分即获得考试资格。
选修内容在线学习从10月15日开始。各高校在职处级及以下学员选修学习《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学位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湖南省职业教育条例》《湖南省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
（3） 网上考试。根据上级文件，我校学员可以参加教育系统的2次组织集中统一考试，第一次考试时间为11月17日至11月29日，单位管理员第一次报考开始时间为11月15日，截至考试前一天的21:00前仍可报名。第二次考试时间为12月1日至13日，单位管理员第二次报考开始时间为11月30日。每场考试时长为90分钟，满分100分，60分及以上为合格。考试期间每天安排11场考试，其中上午5场（8:30，9:00，9:30，10:00，10:30），下午4场（15:00，15:30，16:00，16:30），晚上2场（19:30，20:00）。
每场考试时长为90分钟，满分100分，60分及以上为合格。集中统一考试期间每天安排11场考试，其中上午5场（8:30，9:00，9:30，10:00，10:30），下午4场（15:00，15:30，16:00，16:30），晚上2场（19:30，20:00）。
请各总支管理员要根据总支涉及部门、单位的工作情况，灵活选择考试时间，在规定时间内做好报考工作，并组织督促学员准时参加考试。
( 四 ) 网上补考。因故未参加考试或考试未及格的，应当在12月24日至31日参加全省统一补考，补考报名开始时间为12月 22日，由各总支管理员统一报名并通知补考学员，补考工作结束后不再进行在线考试。
三、工作要求
请各党总支、二级单位重视学法考法工作，加强领导，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学法考法组织管理，确保本年度学法考法工作圆满完成。
（一）提高思想认识。国家工作人员学法考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湖南的基础性工作。各党总支、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将做好行业学法考法工作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作为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具体任务来抓。要将学法考法工作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校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确保2025年度全校学法考法工作圆满完成。
（二）严密组织实施。各党总支、各部门、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学法考法工作的组织、督促和指导，认真组织好年度学法考法工作，指导督促每名学员按要求参加网上考试，做到应学尽学，应考尽考。为确保学法考法的严肃性和系统数据精准性，未经省普法办同意，均不得私自组织纸质考试。
（三）强化结果运用。学法考法情况将列入教职工年终述职述法的重要内容，作为年度考核任用、晋升、奖惩的重要依据。根据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通知精神，凡应参加而不参加年度学法考法的，组织人事部门在年度考核时应对其暂缓确定考核等次；对考试补考不合格者，其当年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学法考试的合格率将作为各总支年底意识形态考核的指标，且存在学法考法不合格人员的部门、单位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级。
各党总支、二级单位要及时将组织开展年度学法用法考法的情况报送学校宣传统战部，并通过适当方式在本单位予以公布。
联系人：毛杜娟，电话：17773390751，QQ：1035288862


宣传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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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学法考法管理员信息表

	序号
	部门
	管理员
	联系方式

	1
	党政办公室
	张世豪
	18153816857

	2
	组织人事部(教师工作部、党校)
	邹同华
	18473386962

	3
	宣传统战部
	李璐
	18942536159

	4
	学生工作部(武装部)
	邓舒仪
	17841609618

	5
	保卫部
	梁颖
	15873385747

	6
	纪检监察处
	赵婷婷
	18722388550

	7
	发展规划处(重点项目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王玉立
	15773334755

	8
	教务处
	单卫国
	13974119551

	9
	科研产业处
	王桂英
	13787822976

	10
	财务处
	易明
	13272130120

	11
	审计处
	陈婷
	15273127203

	12
	招生就业处
	田键
	13975310794

	13
	资产管理处
	张琴
	13873390625

	14
	后勤处
	刘芳
	13117332711

	15
	基建处
	田璇
	15073170717

	16
	督导处（质量管理办公室）
	周文成
	18075749547

	17
	校企合作处
	郭涛
	15973350705

	18
	对外交流处
	谭淑敏
	15364226777

	19
	离退休工作处
	曾经昊
	15973318919

	20
	工会
	文梁
	18673351366

	21
	团委
	朱熠
	18073330808

	22
	信息技术中心
	毛佩廷
	15074479719

	23
	图书档案馆
	周茜
	15200899686

	24
	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中心
	王璐
	13787802769

	25
	继续教育与培训中心
	马中亚
	13873330177

	26
	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徐佳
	13973367320

	27
	化学工程学院
	曾志刚
	13974106750

	28
	制药与生物工程学院
	章惠
	13607425130

	29
	机械工程学院
	李红秀
	13574226401

	30
	智能控制工程学院
	唐恬恬
	13786332085

	31
	现代信息工程学院
	李旭茂
	15886318660

	32
	经济管理学院
	谭健
	19330821027

	33
	商务贸易学院
	憨慧
	13786358362

	34
	食品与烹饪技术学院
	尹琦
	13873368853

	35
	陶瓷技术学院
	王芳
	13975375009

	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婷
	18874252713

	37
	基础课部
	汪艳
	15007331199

	38
	体育部
	欧阳苹
	15873352183




